经济管理学院2023年工商管理学科
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实施细则
根据学校文件精神与要求和《经济管理学院2023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方案》，结合学科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考生应在全面阅读学院工作方案的基础上，阅读本方案。
一、复试组织工作
在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，成立学科复试工作组。
复试小组成员一般不少于5名，设组长1名、秘书1名，秘书负责记录每个考生的复试情况。
二、复试比例
工商管理学科的复试比例不超过1:1.5。
三、复试工作时间安排
	复试时间
	复试地点
	复试内容

	3月29日（周三）
10：00-11：00 （不加试）
10：00-11：20  （加试会计）
	 学研中心B704
	专业知识测试

	3月29日（周三）
13：30-20：00
	 学研中心C729
	综合面试

	3月29日（周三）
13：30-17：00
	学研中心C711
	外语听力及口语测试


四、复试内容及要求
学科按照要求成立复试专家小组，分两组进行，一组为综合面试，另一组为外语听力及口语测试。
1、复试内容
①专业知识测试（满分100分）。采取综合性试题对考生的专业知识进行测评（3月29日10:00-11:00），所有考生均须参加，考核内容为工商管理综合理论和知识，不指定参考书。
报考会计学方向及有意调整为会计学方向的考生，需留在考场，继续参加会计专业知识测试（3月29日11:00-11:20），考核科目为财务会计学、财务管理学。测试成绩分为及格与不及格两类，不计入复试成绩，仅作为会计学方向录取参考。不及格者，会计学方向不予录取。参考书目：《中级财务会计》（第七版），刘永泽等，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，2021；《财务管理学》（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列教材）第九版，王化成、刘俊彦、荆新等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21。
②外语听力及口语测试（满分100分）。考生抽题作答，教师对考生进行提问，与考生进行自由交谈。考生应能理解教师意思，并标准、连贯地表达思想。时间不少于5分钟。
测试顺序提前编排好。
③综合面试（满分150分）。考生抽题作答，教师对考生进行提问，重点考察考生专业基础、创新潜质、综合素质、心理素质等。每人不少于15分钟。
测试顺序提前编排好。
④诚信评判和违规考生查处。要求将诚信考核作为专项环节纳入复试工作，强化对考生诚信的要求，对弄虚作假及考试违规、作弊考生，无论何时核查确定，一律按照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和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等严肃处理。
考生需下载打印并签订《诚信复试承诺书》，承诺个人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；无违法、违纪、违规行为；复试过程中不随意拍照、录影录像和截屏，或以任何形式发布有关复试过程。
本项内容贯穿于本次复试的各项测试和面试中。
⑤心理健康和思想品德综合素质考核。考察考生的心理健康和思想品德综合素质，在综合面试当中进行。
五、学科联系人
	报考专业代码
	学科名称
	复试工作联系人
	联系方式

	120200
	工商管理
	张老师
	13810334837 zhangyanmkt@bjfu.edu.cn


[bookmark: _GoBack]考生需要按照《经济管理学院2023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方案》要求准备面试材料，并发到学科联系人邮箱。
本学科包括企业管理、会计学、管理科学、电子商务、物业管理五个方向，在复试登记表（见文后附件，本学科的复试登记表以此为准，不使用通用复试登记表）中，考生需要填写“志愿表”，报考时填报的方向默认为第一志愿，考生还可填写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志愿。需要明确是否加试会计专业知识测试。
六、入学总成绩（最终录取排名成绩）计算方法
1、复试成绩计算方法
复试满分350分，210分合格。
复试总成绩=专业知识测试（100分）+外语听力及口语测试(100分)+综合面试（150分）
2、入学总成绩计算方法
入学总成绩=初试总分×（70%）+复试总成绩×（30%）
会计专业知识测试，不计入总分，仅作为会计学方向录取参考。不及格者，会计学方向不予录取。 
上述入学总成绩中，所有各项成绩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。
七、录取
按照入学总成绩从高到低依次按照第一志愿方向录取。在各方向限额内，第一志愿方向录满后，将按照第二志愿方向录取。以此类推。
有以下情况之一的考生不予录取：
①诚信评判不合格、思想品德及综合素质考查不合格
②复试总成绩不合格
③所报志愿方向没有录取，又不服从调剂者
④体检不合格
⑤学历（学籍）审核不通过者
⑥会计学方向加试不及格者，会计学方向不予录取。
八、其他
其他未尽事宜见《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23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方案》。
附件：工商管理学科复试登记表

	附件
	
	
	
	
	
	

	北京林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复试登记表

	复试学科专业： 工商管理（包括企业管理、会计学、管理科学、电子商务、物业管理五个方向）            考生准考证号:

	姓名
	　
	性别
	　
	考生类别
	1、应届生 2、往届生 3、同等学力 4、单考生

	本科毕业学校及时间
	　
　
	毕业专业
	　

	考生联系方式
	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机：

	是否愿意加试会计（录取会计学方向需要加试）
	□是     □否

	第一志愿方向（报名时的报考方向）
	
	是否愿意调剂其他方向
	□是     □否

	第二三四五志愿的方向（按志愿顺序填写）
	

	拟报导师
	1、     2、     3、       4、
	是否同意调整导师
	□同意  □不同意

	考生报考类别
	1、非定向就业   2、定向就业（□普通    □少数民族骨干计划）

	复试时间:________年_____月____日；     复试地点：__________________

	复试小组对考生复试表现的综合评价（外语水平，专业知识，综合素质，培养潜质等方面）：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复试组长签字：

	复试成绩

	外语听力及口语测试（100分）
	专业知识测试（100分）
	会计方向加试（100分，不计入总分）
	综合素质面试（150分）
	复试总成绩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拟录取导师签字
	　

	复试组成员签字
	　

	考生须完整填写“考生报考类别”以上栏目的内容，其中拟报“产学研”联合培养专业学位的考生报考导师意向须填写“研发团队”。



